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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刊登於公布欄 

目                錄 

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貪汙不要臉，廉政最顯眼。 

二、 廉政宣導 

 專案法紀宣導：查緝靠線民，躲緝靠交情 

放水弟在警察局擔任警察，負責查緝非法外勞；因為工作關係而與人

力仲介公司的多金妹熟識，時常請多金妹提供非法外勞藏匿地點的情報，

進而查獲非法外勞、賺取績效。某日，放水弟又要求多金妹提供非法外勞

的情報，多金妹於是就將曾傻僱用非法外勞及工地宿舍等資訊，提供給放

水弟；數日後，放水弟順利在宿舍查獲非法外勞並帶回警局。曾傻質疑多

金妹洩漏消息給警察，多金妹連忙否認並告訴曾傻：「僱用非法外勞會被

裁罰至少新臺幣（下同）15 萬元罰鍰喔，如果不想被罰，我有認識的管

道可以幫忙，但要先支付4 萬元作為疏通費用。」曾傻無奈之下，只好給

多金妹4 萬元作為協助的酬勞。多金妹打電話給放水弟，請他用「查獲非

法工作外勞」來處理就好，不要再追查有無非法僱用情事，放水弟顧念與

多金妹的交情，就在筆錄上記載「無非法雇主」，僅將非法外勞移送有關

單位，讓曾傻免於遭裁罰。放水弟身為警察，當查獲到非法外勞時，應該

深入追查有無雇主非法聘僱情形，並將非法雇主函請當地勞工主管機關處

理。放水弟明知相關法令規定，卻未將曾傻函送裁罰，讓曾傻獲得免於受

裁罰的不法利益。最後，放水弟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

款之圖利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 年4 個月，褫奪公權3 年。 

 廉政小叮嚀： 

警察機關依法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到外國人工作的場所，或疑有外

國人違法工作的場所，實施檢查。如查獲外國人非法工作案件，應深入

調查非法雇主與仲介者，並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，函送當地勞工主管

機關裁罰處理；若有涉及刑事案件時，則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放水弟明

知查獲非法外勞的案件，發現有雇主未經許可的聘僱情形，依規定及警

察職務，應將非法雇主移送裁罰，卻利用自己職權，沒有將曾傻移送裁

罰，法院認定曾傻受有免遭裁處罰鍰，而減少財產損失的不法利益，判

定放水弟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款之圖利罪。公務員在辦

理相關業務時，難免會有績效上的壓力，同時也可能結識業者及民眾，

公務員為了績效而請民眾協助，而民眾也可能向公務員請託；放水弟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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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績效而請多金妹協助，當多金妹要求放水弟，不要追查曾傻違法僱用

時，放水弟也不好意思拒絕，看似「互利互助」的行為，卻隱藏違法圖

利的風險危機，身為公務員應該警惕在心，謹慎依法行事！ 

 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「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」，請大家踴躍觀

看： 

為期民眾瞭解法務部廉政署致力於推動行政透明之努力，並鼓勵各

機關建置行政透明措施，爰製作旨揭行銷微電影（片長五分鐘），俾利爭

取大眾支持廉政工作。本家政風室於全球資訊網、臉書、堂隊公佈欄、

各式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，宣導周知：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/

政風宣導/109年政風宣導，請踴躍下載瀏覽觀看。 

 廉政署「清廉印象指數（CPI）」。 

國際透明組織於今（2020）年1月23日公布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

（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，簡稱CPI），台灣清廉印象指數排名

第28名，較2018年上升3名，分數為65分，較2018年上升2分（滿分100分），

超過全球84%受評國家，為2012年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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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ˇ國家機密維護措施 

一、 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；其有攜離必要者，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
之主管人員核准。 

二、 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，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。 

三、 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，並裝置密鎖。 

四、 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，應以儲存於磁（光）碟帶、片方式，依前三款

規定保管；其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，須將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之

加密技術處理，該資訊系統並不得與外界連線。 

五、  為防制無關人員接近或獲取國家機密資料，其存置場所或區域，得禁止

或限制人員或物品進出，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。 

四、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ˇ防制假訊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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